


广州软件学院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办法

为了加强我校的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广州软件学院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活动。为此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参选条件
新入职我校的教师；教学基本功测评中未达标的教师。
二、教学基本功竞赛的基本内容
（一）理解课程标准、把握教材的基本功 
能够掌握课程标准对教学的目的、要求、内容、应重视的问题的要求，以及各个年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的要求；能够理解单元或章节教材在教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准确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，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教学。 
（二）备课的基本功
能够从教学实际出发认真构思教学方案，教学目标明确,重点突出，条理清楚，认真设疑；能够抓住要点，关注学科与学科之间、单元与单元之间以及课与课之间的联系与整合，教案字迹工整、规范。
（三）运用教学语言的基本功
能够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教学，正确、清楚地表达讲授内容，用词准确，条理清楚，节奏适宜，过渡自然，逻辑性强。 
（四）设计板书的基本功 
能够根据教学需要设计好板书；板书的目的明确，重点突出，条理分明，科学、合理、适用，书写美观。 
（五）应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本功 
能够熟练地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，操作规范；制作的教学课件内容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，设计美观大方，形式生动活泼。 
（六）组织教学的基本功 
能够熟练地组织课堂教学活动，做到师生整堂课都能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教与学；能够积极地与学生互动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；能够注意观察学生的心理活动，随时调节课堂气氛，端正学生的学习状态。 
三、竞赛时间	
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上半年，第3—11周：由各教学单位组织拟参加测评的教师进行教学基本功测评，第12周上报参加全校教学基本功竞赛的教师名单及材料。第13-14周：学校教务处组织参赛教师进行教学基本功竞赛，并组织专家组现场评分。
四、组织程序
（一）教务处公布竞赛通知，各教学单位组织教师教学基本功测评活动，原则上要求各教学单位利用周二、周四的业务学习时间，集中安排测评。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在测评的基础上，择优选拔、推荐1名教师，参加全校教师基本功竞赛。
（三）全校教学基本功竞赛活动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安排。参赛教师面向测评小组讲课30分钟，由评委现场打分，将各评委对参赛选手的评议分值，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计算出参赛选手的平均分值，依据平均得分值的高低排出名次，确定最终获奖者。
（四）教务处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，在公示无异议后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并最终确定公布。
五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
（二）学校对获奖老师予以物质与精神奖励，分别授予荣誉证书，并给予一等奖3000元，二等奖2000元，三等奖1000元的奖金奖励。
（三）获奖老师的获奖情况计入获奖者的人事考核档案，作为年终考核绩效的重要依据。
六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施行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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